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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京04执79号案件
补充资料说明函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1年9月9日收到贵院寄来的《评估委托书》,受贵院委托对北京爱丽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的不动产进行评估。
于2021年9月24日收到申请人北京东富致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理人郭啸晨提供的《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正本）》[京地出【合】字（2003）第484号]、《北京市房屋土地登记表》[宗地号：0812015001001]、《地籍测绘成果报告书》、《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登记申请书》、《契税核定通知书》[编号：京（海）地税契核字（09）地085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字第103758号]、《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专用）》[抵押合同编号：DLQ京201712210020B01]、《不动产登记证明》[京（2018）海不动产证明第0011846号]。
于2021年10月12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在申请人北京东富致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理人郭啸晨及被执行人北京爱丽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人高继鹏的共同见证下对鉴定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资料，需贵院协调并确认如下情况，补充相应资料：
1.《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测绘报告（实测）》、《竣工验收备案表》证明文件；
2.因被执行人原因，部分评估标的现已出租或查封，无法进入室内查勘。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1年10月12日对评估标的1118、1139号LOFT酒店式公寓；609、610号平层酒店式公寓；1410号行政酒廊（现状用途）；635号健身中心（现状用途）；101号商业用房（现状用途）；102号商业用房（现状用途）；105号商务中心（现状用途）；301、303、305-309号会议室（现状用途）；302、310号办公室（现状用途）；-103号歌厅（现状用途）及地下车库进行了室内查勘。
未入户部分的装修情况是否可按以上房屋内部装修标准进行设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贵院同被执行人确认并出具装修说明或提供谈话笔录。
3.根据北京爱丽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人高继鹏介绍，评估标的部分商业用房、超市（现状用途为歌厅）、酒店式公寓等已出租，并签订租赁合同。
需贵院协调提供由北京爱丽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直接出租人签署的相应《租赁合同》。对于评估标的租约是否在本次评估中予以考虑，需贵院提供书面说明。
如评估标的由被执行人委托其他代理公司进行出租经营，需提供相应委托协议。
4.根据申请人北京东富致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理人郭啸晨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字第103758号]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下列评估标的现状用途与证载房屋规划用途不一致。
	序号
	房屋坐落
	部位及房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房屋规划用途
	现状用途

	1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6层1座0635
	635
	859.04
	酒店式公寓
	健身中心

	2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6层1座0638
	638
	170
	酒店式公寓
	食堂

	3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14层1座1410
	1410
	179.58
	酒店式公寓
	行政酒廊

	4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1
	301
	103.85
	商业用房
	会议室

	5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2
	302
	52.47
	商业用房
	办公室

	6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3
	303
	155.25
	商业用房
	会议室

	7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5
	305
	207.72
	商业用房
	会议室

	8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6
	306
	69.24
	商业用房
	会议室

	9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7
	307
	103.85
	商业用房
	会议室

	10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8
	308
	155.79
	商业用房
	会议室

	11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09
	309
	551
	商业用房
	会议室

	12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10
	310
	278.16
	商业用房
	会议室

	13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11
	311
	294.47
	商业用房
	办公室

	14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3层0312
	312
	2050.22
	商业用房
	会议室

	15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1层0103
	-103
	4325.52
	超市
	歌厅

	16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1层0101
	101
	1021.21
	商业用房
	餐厅

	17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1层0102
	102
	86.68
	商业用房
	餐厅

	18
	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1层0105
	105
	112.11
	商业用房
	商务中心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6当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登记用途、规划用途之间不一致时，如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对估价对象的用途有认定或处理的，应按其认定或处理结果进行估价。故本次评估按照《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字第103758号]证载房屋规划用途进行设定。如贵院有特殊要求，需贵院提供书面说明。

注：上述申请人北京东富致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理人郭啸晨提供的与评估标的相关的权属资料需贵院确认核实。如涉及违规建筑，本次评估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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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发函至我公司。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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